蘇澳港散雜貨船裝卸儲轉作業要點
  一、棧埠裝卸作業民營化後，為維護港區碼頭作業安全及散雜貨船裝卸儲轉業務順利進行，以提高貨物裝卸效率及縮短船舶滯港時間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
二、船舶裝卸作業時段及有關規定：
    (一)一般散雜貨船：採三段制(含罐車作業)

第一段：○八：○○--一七：○○(一二：○○--一三：○○休息)。
        第二段：一七：○○--○二：○○(二一：○○--二二：○○休息)。
        第三段：○二：○○--○八：○○(○二：○○--○三：○○；○七：○○--○八：○○休息)。

        委託人需要於第三段作業時，必須於一六：○○時以前通知轄區倉庫及擬進之倉庫。

    (二)原木船作業，自上午八時至下午日落前視線許可止收工。如須早出作業，必須於前一日一六：○○時以前通知轄區倉庫。

    (三)化油船、自卸船、及預埋管道作業船舶採二十四小時連續作業。
    (四)前述輪船每工作時段之休息時間，裝卸公司或業者
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辦理。
    (五)港區停止裝卸作業日期：

      １農曆除夕夜，工作至下午十六時，當日可完工啟航
得工作至十八時，農曆大年初一、初二兩天為全港停工日。
      ２如業者與航商另有約定者，應於前一日一六：○○時以前通知轄區倉庫。

三、裝卸作業：
                (一)作業申請：
        １辦理委託：
           船舶裝卸貨物作業開工前，委辦之裝卸公司應向業務課辦理委託，並載明委辦事項。

        ２填申請單：
          船舶裝卸貨物作業開工前，委辦之裝卸公司應填寫「蘇澳港散雜貨船裝卸作業申請單」(如附件一)，詳載作業資料，一式二份，一份自存，一份併委託單於開工前半小時送達轄區倉庫。

           一艘船由二家以上裝卸公司共同承做時，每家公司均需填申請單，並註明作業艙口。申請單應需經船公司簽章，或附船公司委託作業書。
 (二)填製報表：
裝卸公司對其所承作船舶裝卸貨物作業，必須填製下列報表送交轄區倉庫：
1.日報表：

裝卸作業每日停工後應填製「蘇澳港散雜貨船卸裝貨動態日報表」(如附件二)一式二份，一 份自存，一份最遲於翌日上午十二時前送交轄區倉庫。內含船名、船公司、靠泊碼頭、艙別、貨名、作業時間、全船噸數、本日作業噸數、累計噸數、剩餘噸數等等。
2.裝卸船資料報告：
 全船裝卸作業完工後，裝卸公司應於五日內填裝「蘇澳
港散雜貨船貨物裝卸報告表」(如附件三)一式二份，併過磅單、公證單、複丈單等及其他必要資料送轄區倉庫，核對，一份退回裝卸公司，一份留存倉庫，內含船名、
靠泊碼頭、開工時間、完工時間、各艙作業噸數、裝卸公司名稱等等。
    (三)船邊交貨作業：

        1.車輛通行單：
          船邊交貨車輛通行單，蘇澳港務分局授權由裝卸公司自行印製，並負責核發與管制。

        2.貨物收授：
　　　    由委託人逕洽船方委派之理貨員辦理。

　　    3.複丈：

　　　　  船邊交貨作業貨物由承辦之裝卸公司負責複丈，轄區倉庫必要時得予查核。

　　　  4.滯留貨物處理： 

船邊提貨作業貨物，應直接裝車運離港區，倘車輛不繼，應暫停作業，不得將貨物卸留碼頭；如有特殊原因必須暫時卸放陸地時，承辦之裝卸公司必須向轄區倉庫簽認「切結書」(如附件四)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。
(1) 堆放地點：

應堆放在經轄區倉庫指定之地點。

(2) 滯留貨物清單：

船舶卸貨完成後，仍滯留港區未提貨，轄區倉庫應填寫「滯留貨物清單」(如附件五)，一式二份，一份自存，一份送裝卸公司。內含船名、提單號碼、貨名、件數、噸數、報關行、貨主等等。
(3) 滯留費：

滯留港區貨物，依規定計收滯留費。
　　　（４）搬移費：
　　　　　     滯留貨物任意堆放或滯留時間過久，有礙港區作業時，轄區倉庫經通知裝卸公司後，依商港法及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之規定處理，並逕將該批貨物搬至適當地點堆放，並計收搬移所發生之費用。
（５）費用負擔：

　　　前述滯留費及搬移貨物之機具、車輛使用費等
等。由承辦之裝卸公司負擔繳納。

四、倉儲作業：

　（一）進出倉時間：

　　　　  進口貨出倉、出口貨進倉作業時間，自上午八時起迄下五時止（中午十二時到十三時○○分休息）。夜間及例假日提貨，必須依規定向海關申請，再通知倉庫辦理出倉。
　（二）貨物收授：
　　　　進口貨物卸船進倉，出口貨出倉裝船，由倉間管理員會同船方委派之理貨員辦理貨物收授手續。
　　　　進口貨出倉裝車，出口貨卸車進倉，由倉間管理員會同委託人（報關行或運貨司機）辦理貨物收授手續。
如為趕船期來不及分嘜或歸堆，承辦進倉之裝卸公司或船公司必須向轄區倉庫簽認「切結書」(如附件六)自行點交。
　　　　裝卸公司應派人駐守現場，貨物進出倉所需機工具及工人，由委託人（報關行）逕洽裝卸公司現場管理員調派。
　     （三）複丈：
進儲倉庫（空地）之進出口貨物，由承辦之裝卸公司負責複丈，轄區倉庫必要時得予查核。

　（四）車輛通行單：

　　　　     載運進出口貨物進出倉間（空地）之車輛通行單由本分局印製，現場倉間管理員負責核發及管制。

　     （五）進倉資料：

　　　　     貨物進倉完畢後，進儲倉庫應填制一份「進（出）口貨進倉資料明細表」交裝卸公司，供其填報「裝卸船資料報表」用。
　　　 （六）艙單：
　　　       1.進口艙單：

　　　　       進口貨卸船進倉開工前，承辦公司應檢送一份經棧埠所核配之進口艙單至準備進儲之倉庫，作為進倉分嘜、填報進倉資料、核對報表及供客戶（報關行）閱覽用。
　　　       2.出口倉單：

　　　　       出口貨卸車進倉開工前，承辦公司應檢送一份經棧埠所核配之出口艙單至準備進儲之倉庫，作為進倉分嘜、填報進倉資料、核對報表及供客戶（報關行）閱覽用；出口貨裝船完工後，應另補送經船長簽認之正確艙單送轄區倉庫，作為核對相關報表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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